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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怎麼說…
 阿雯在 2016 年 6 月間透過 A 銀行的理專向保

險公司投保，原本阿雯想要的是儲蓄型的保險，投

保目的是把錢放在保單，只要領息足夠給付生活費

即可。但是，A銀行理專投保的卻是投資型的保險，

阿雯對此完全不知情，一直到收到保險公司的帳單

後，理專才告知把錢投入了投資型保險。之後過沒

多久就開始出現虧損，才投保了 2 年多，就虧損了

超過本金的三分之一。另外，阿雯主張投資標的移

轉了共 28 次，可是同意書大部分都不是阿雯自己

親簽的。因此阿雯提出評議申請，請求 A 銀行返

還本金美金（下同）32 萬元。

銀行怎麼說…
 A 銀行主張阿雯告知理專平常有投資股票，而

且能接受風險變動，規劃能提供部分生活費所需且

身後財產亦可留給家人的商品。而因為投資型保險

具有此特性，阿雯在 A 銀行也有其他投資型保險

的投資經驗，因此理專就依照阿雯的需求提供本案

投資型保險相關商品資訊給阿雯參考，銷售作業流

程也都有符合規範。此外，阿雯簽署的要保書文件

中已記載是「投資型保險商品」，而且保險公司承

保時寄發的通知函中也載明是投資型保單。A 銀行

主張，進行投資標的轉換時理專都有向阿雯詳細說

明，保險公司審核變更後也會寄發簡訊、批註單及

對帳單給阿雯，而且阿雯收到對帳單後也會跟理專

討論保單價值。因此，A 銀行認為阿雯事後主張未

經其同意就轉換投資標的，與事實不符。

評議委員會怎麼說…
  不論是因為理專的推介還是阿雯主動轉換投資標

的，因為頻繁轉換將使阿雯必須反覆支出手續費，

而且是不適當的交易方式，因此 A 銀行應該有適

時提醒阿雯的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。

判斷理由說給您聽…
 一、本件阿雯主張原本要投保儲蓄型的保險，

不知道投保的是投資型保險；但是阿雯除了在該投

資型保險契約的相關要保文件親自簽名外，也有繳

納保險費給保險公司，並且由保險公司審查後同意

承保。而且阿雯也依約繳交保險費，並由保險公司

寄送每季的對帳單，可以認定阿雯與保險公司對於

締結該投資型保險契約的意思表示一致，已經合法

投資型保單不保險 頻繁轉換投資
標的 會有什麼問題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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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成立。

 二、阿雯主張投資標的異動申請書部分文件不

是由她親自簽名，但經檢視阿雯在評議申請書、保

險契約要保書、歷次投資標的申請書等文件上的簽

名，單憑肉眼判斷都難以分辨跟阿雯所稱不是親自

簽名的部分有什麼明顯不同的地方，因此無法認為

阿雯的主張是有理由的。評議中心不是經認可的專

業筆跡鑑定機構，也無法逕行判斷文書上簽名的真

偽，如涉及偽造文書爭議，建議另循司法途徑或向

專業鑑定機構申請鑑定。

 三、另外，本案投資型保險契約的風險揭露告

知書已經列明所涉及的各項風險，包含法律風險、

市場價格風險、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、經濟

變動風險…等，足以認為 A 銀行已經盡到風險揭

露的義務。

 四、然而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規

定，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，應該盡到

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。依據 A 銀行提供的保單年

度資料，阿雯在 2016 年轉換投資標的共被收取轉

換費用約 24,000 元；2017 年轉換投資標的共被

收取轉換費用約 10,000 元。就本案投資型保險商

品的整體投資狀況來看，阿雯繳交的保險費為 32

萬元，而截至 2019 年 9 月該投資型保險商品的保

單價值約 217,300 元，期間累計配息約 42,600

元，合計約為 259,900 元，與所繳保險費之間的

差額約為 60,000 元，但是其中手續費的支出就高

達約 34,000 元，佔了前述差額的半數以上。不論

是因為理專的推介還是阿雯主動轉換投資標的，因

為頻繁轉換將使阿雯必須反覆支出手續費，而且是

不適當的交易方式，因此 A 銀行應該有適時提醒

阿雯的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。而由於 A 銀行並沒

有提出已經履行此一義務的相關具體事證，因此應

可認定 A 銀行已經違反前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

條第 3 項所規定的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。

 五、承上，阿雯對於自身的投資及頻繁辦理投

資標的轉換，也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，不能把相關

支出全數要求由 A 銀行來承擔。由於 A 銀行有違

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的情事，經衡酌本案雙方間

的具體情形，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0 條第 1

項揭示的公平合理原則及個案具體情狀，A 銀行應

該補償阿雯ＯＯＯ元為適當。

 【參考法令】

1.	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：「金融

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，應盡善良管理

人之注意義務；其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

有信託、委託等性質者，並應依所適用之法

規規定或契約約定，負忠實義務。」

2.	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：「爭

議處理機構受理申請評議後，應斟酌事件之

事實證據，依公平合理原則，超然獨立進行

評議。」


